
附件： 

东莞市举报违法犯罪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  为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违法犯

罪行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违法犯

罪行为的举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奖励办法释义）  本办法所称举报，是指举报

人主动向本市公安机关检举、揭发违法犯罪事实或提供证据

线索的行为，具体包括： 

（一）提供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或查办的刑事案件、重

大治安案件的证据线索； 

（二）举报尚未立案侦查、查办的违法犯罪事实； 

（三）举报公安机关发布的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匿藏处

所； 

（四）提供其他有助于公安机关侦破、查办案件、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或证据。 

第四条（符合奖励条件）  举报人的举报经查证符合下

列条件的，予以奖励： 

（一）举报的内容是违法犯罪案件的关键线索或直接证

据，对公安机关成功破获案件或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起直接



作用的； 

（二）举报的内容为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提供相关线索或

信息，对公安机关成功破获案件或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起间

接作用的。 

第五条（主要职责）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及下属的基

层分局、交警大队分别设立举报中心。举报中心的主要职责

是： 

（一）向社会发布需要提供线索或证据的案件基本情况

及对应的奖励金额； 

（二）受理违法犯罪举报； 

（三）对举报内容进行登记、转递、督办、回告、统计

等工作； 

（四）办理举报人奖励手续。 

第六条（举报方式）  举报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

进行举报： 

（一）电话举报，举报人可拨打市公安局举报电话 0769

—23055555 进行举报； 

（二）邮件举报，举报人可登陆 “东莞警察网 ”

（http://www.gddg110.gov.cn）的举报邮箱进行举报； 

（三）信函举报，举报人可寄送信函到东莞市公安局举

报中心（东莞市东城南路 3 号）进行举报； 

（四）当面举报，举报人可直接到公安机关举报中心进

行举报。 



各镇（街）公安分局及交警大队的举报电话及地址由其

自行发布。 

第七条（匿名举报方式）  举报人可以采用实名或匿名

方式举报。实名举报的，举报人应向公安机关提供真实姓名、

工作单位或住址等个人信息。匿名举报的，举报人可使用不

超过 6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密码作为身份代码。举报人对由

其提供的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八条（保密制度）  公安机关建立举报材料管理保密

制度，对举报人的身份、工作单位、住址、联系方式、密码

等情况严格保密，保障举报人的安全。 

第九条（受理查证方式）  各级公安机关举报中心统一

受理举报，不得推诿拖延，并按照“归口办理、分级查证”

原则及时将举报线索转递相关部门查证办理。举报内容属市

公安局管辖的案件的，转市公安局有关业务警种查证办理；

属公安分局或交警大队管辖的案件的，转该公安分局或交警

大队查证办理。 

第十条（查证反馈时限）  一般案件，查证办理部门应

在收到举报中心转递的举报信息之日起 10 日内查证反馈；

重大复杂案件，应当在 30 日内查证反馈。特殊情况不能在

规定时限内反馈的，要及时向举报中心说明情况，查证完成

后迅速将查证结果反馈举报中心。 

第十一条（查证回告原则）  按照“谁受理、谁回告”

原则，受理举报的举报中心在收到查证办理部门的查证反馈



之日起 5 日内将查证情况回告举报人。 

第十二条（奖金审批主体）  经查证符合本办法奖励条

件的举报，由市公安局举报中心审批，由受理举报的举报中

心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不符合奖励条件的，受理举报的举

报中心应当向举报人说明原因。 

第十三条（奖金领取方式及期限）  举报人应在接到奖

励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凭本人有效证件亲自或委托他人到指

定地点领取奖金。如有特殊情况，举报人可向举报中心申请

其它领取方式。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四条（奖励资金来源）  举报奖励所需资金由市财

政负担，市财政设立举报奖励专项资金。 

第十五条（具体奖励标准）  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按以

下标准奖励： 

（一）举报交通事故逃逸案件的奖励标准： 

1．造成人员受轻伤以上、财产损失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

元； 

2．造成 2 人以下死亡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举报起直

接作用的奖励 2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000 元； 

3．造成 3 人以上死亡的交通事故逃逸案件，举报起直

接作用的奖励 5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2500 元。 

（二）举报经济犯罪案件的奖励标准： 

1．一般经济犯罪案件、在本市造成重大影响或由市公



安局督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3000 元，

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500 元； 

2．涉案数额巨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在本市造成严重影

响或由省公安厅督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

励 1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0 元； 

3．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在本市造成恶

劣影响或由公安部督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

奖励 3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5000 元； 

4．举报的案件有财政罚没返还的（如地下钱庄等），

按照查获没收上缴财政部分 5%以下给予奖励，但奖金不高

于 10 万元；如果应奖励金额低于按前述四种情形标准计算

的金额，则按前述四种标准给予奖励。 

（三）举报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案件的奖励标准： 

1．涉爆涉枪涉刀案件： 

（1）查获炸药、发射药、黑火药 1000 克、烟火药 3000

克、雷管 30 枚、导火索、导爆索 30 米、枪支 1 支、仿真枪

5 支或管制刀具 10 把以上的涉爆涉枪涉刀案件，举报起直

接作用的奖励 2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000 元； 

（2）破获非法制贩爆炸物品、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窝

点的涉爆涉枪涉刀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 元，

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0 元； 

（3）破获走私枪支及配件案件、网络贩卖枪支及配件

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



励 5000 元。 

2．严重暴力案件（犯罪分子故意使用具有强烈杀伤力、

破坏力的犯罪工具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或可能

造成多人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案件）： 

（1）社会危害性较大，在本市造成较大影响或由市公

安局挂牌督办的严重暴力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0 元； 

（2）社会危害性极大，在本市造成恶劣影响并由省级

以上公安机关挂牌督办的严重暴力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

奖励 2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 元。 

3．恐怖主义犯罪案件： 

（1）社会危害性较大，在本市造成较大影响并由市公

安局挂牌督办的恐怖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5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25000 元； 

（2）社会危害性极大，在本市造成恶劣影响并由省级

以上公安机关挂牌督办的恐怖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00 元。 

（四）举报制造、销售、使用假牌假证汽车违法犯罪行

为的奖励标准： 

1．举报使用伪造、变造汽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每举报一辆汽车奖励 300 元，

累计不超过 2000 元； 

2．举报出售伪造、变造的汽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



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不足 30 副的，奖励 1000

元；30 副以上的，奖励 2000 元； 

3．举报伪造、变造汽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

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不足 100 副的，奖励 2000 元；100

副以上不足 300 副的，奖励 10000 元；300 副以上的，奖励

20000 元； 

4．举报非法代办上牌点的，酌情奖励 300 到 2000 元。 

（五）举报出入境管理类案件的奖励标准： 

1．举报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给予举报人一宗一人奖

励 200 元，一宗多人的按每人 200 元累计奖金，同一宗案件

最多不超过 10000 元： 

（1）非法出境入境的； 

（2）外国人非法居留，或者未尽监护义务致使外国人

非法居留的； 

（3）外国人非法就业的。 

2．举报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给予举报人一宗一人奖

励 500 元，一宗多人的按每人 500 元，累计奖金同一宗案件

最多不超过 3000 元： 

（1）非法聘用外国人或者介绍外国人非法就业的； 

（2）骗取签证、停留居留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的； 

（3）违反规定为外国人出具申请材料的； 

（4）容留、藏匿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协助

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逃避检查，或者为非法居留的



外国人违法提供出境入境证件的。 

3．举报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给予举报人一宗一人奖

励 50 元，一宗多人的按每人 50 元累计奖金，同一宗案件最

多不超过 2000 元： 

（1）外国人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的； 

（2）违反外国人住宿登记规定的； 

（3）未按规定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的。 

4．举报以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行为之一的，给

予举报人一宗一人奖励 500 元，一宗多人的按每人 500 元累

计奖金，同一宗案件最多不超过 5000 元： 

（1）以劳务输出、经贸往来或者其他名义，弄虚作假

骗取护照、签证等出境证件，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使

用的； 

（2）为他人提供伪造、变造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

件，或者出售护照、签证等出入境证件的； 

（3）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 

（4）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

节严重的。 

5．举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行为的，给予举

报人一宗一人奖励 1000 元，一宗多人的按每人 1000 元累

计奖金，同一宗案件最多不超过 10000 元。 

（六）举报涉黄违法犯罪案件的奖励标准： 

1．举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信息网络传播淫秽色



情信息的，按查证属实的情况，分别给予奖励： 

（1）举报涉莞招嫖网站或者手机媒体招嫖信息的，奖

励 100 元； 

（2）举报涉莞淫秽色情网站或者手机媒体传播涉黄淫

秽色情信息的，奖励 1000 元。 

2．举报涉莞淫秽色情网站或者手机媒体传播涉黄淫秽

色情信息，以及举报涉莞招嫖网站或者手机媒体招嫖信息，

对公安机关破获涉黄案件发挥作用的，按查处的治安案件或

破获的刑事案件的复杂程度，属一般涉黄治安案件的，奖励

300 元；属重大涉黄案件的，奖励 1000 元；属一般涉黄刑

事案件的，奖励 3000 元，属重大涉黄刑事案件的，奖励 5000

元；属特大涉黄刑事案件的，奖励 10000 元。 

3．举报涉黄违法犯罪案件的，按查处的治安案件或破

获的刑事案件的复杂程度，属一般涉黄治安案件的，奖励

300 元；属重大涉黄案件的，奖励 1000 元；属一般涉黄刑

事案件的，奖励 3000 元，属重大涉黄刑事案件的，奖励 5000

元；属特大涉黄刑事案件的，奖励 10000 元。 

重大涉黄治安案件是指 2 人以上因涉黄违法行为被治

安拘留，或者娱乐服务场所因涉黄违法行为被责令停业整顿

的案件；重大涉黄刑事案件是指抓获组织者、经营者、获利

者和卖淫嫖娼人员 30 人以上的案件；特大涉黄刑事案件是

指抓获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和卖淫嫖娼人员 50 人以上

的案件。 



（七）举报其它重大治安、刑事案件的奖励标准： 

1．重大治安或一般刑事案件，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 元； 

2．重大刑事案件或由市公安局挂牌督办的刑事案件，

举报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2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1000

元； 

3．特大刑事案件或由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挂牌督办的刑

事案件，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10000 元，起间接作用的奖励

5000 元。 

（八）对符合《广东省对举报“黄赌毒”案件有功人员的

奖励办法》、《广东省对举报赌场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

《广东省对举报重大毒品犯罪有功人员的奖励办法》、《广

东省举报“私彩”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广东

省奖励举报非法光盘生产线和音像领域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有功人员暂行办法》、《群众举报涉枪涉爆违法犯罪奖励标

准》和《东莞市公安局关于公民举报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

线索奖励办法》的举报人，按上述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九）对特殊的违法犯罪案件，须提高奖励金额的，可

由市公安局提出具体方案和标准，报市政府研究确定。 

第十六条（奖励条件补充）  举报奖励实行首报奖励和

次报补充有效线索奖励。对于多人举报同一线索的，原则上

只奖励第一举报人；对于补充举报新的有效线索的，视具体

情况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奖励条件补充）  同一举报人提供的信息同

时符合本办法中多个奖励标准的，只按其中数额最高的进行

奖励；对举报的同一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涉及多项违法犯

罪行为的，以举报违法犯罪行为中数额最高的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不予奖励情况）  举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奖励：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进行举报的； 

（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案件侦查、

审查、审判过程中先于举报人发现尚未被查处的违法犯罪事

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先于举报人交代了尚未

被查处的违法犯罪事实的； 

（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检举属其职责范围的违法犯

罪事实、证据和违法犯罪嫌疑人的； 

（四）法律规定不予奖励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法律保护）  举报违法犯罪的行为受法律保

护，严禁打击报复举报人，严禁借举报之名诬告陷害他人，

违者将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责任追究）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泄漏线索给

他人举报，或违反其他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造成不良影响及

严重后果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解释主体）  本办法由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所称“直接作用”是指举报人的举报使公安机关

迅速获取重要证据，破获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间

接作用”是指举报人的举报使公安机关获取相关线索、信息，

经过进一步工作，破获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第二十二条（有效期限）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